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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水供电管理办法
一、为了加强学院水、电管理，保障教学和师生、家属的正常生活；保证生产用水、绿化用水、基建用水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本办法所称供水、供电指社会供水供电部门所供的水、电经我院进户计量后，由动力中心向校内各用户、按协议所供校外用户的水电和校内部分处、室、中心自备发电并利用校内部分电网供电的自用电力。
    三、动力中心对供水供电统一管理，按照安全、节约相结合的原则管理水电供应，对影响安全、造成浪费的行为有权制止，对造成严重后果者，动力中心提出处理意见，提交领导和院务会讨论。
四、供水、供电的管道、线路等设施由动力中心负责检修，居民住房内的水电设施由动力中心承担有偿检修，其检修范围按《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供热、供水、供电承包协议》执行，《协议》规定范围以外的检修，用户可与动力中心协商解决。
    五、全校水电收费由动力中心负责收取。其收费范围如下：
   （一）院内部分
    1、所有住房水电费（由供电局直接供电住户的电费除外）按一户一表计量收费。
    2、承包单位水电费应装表计量收费，某些承包部门水电费由学院定出免费定额指标，超过额定部分应全额收费。
    3、向学生等收费的经营活动场所，应装表计量全额收费。
   （二）院外部分
    1、校外住户由本校供应水电者，按一户一表计量收费。
    2、由学院向外单位转供的水电、其供应指标和收费标准按转供协议或有关规定执行。
    六、如有发生倒转、停转、缓转计量表转速的故意行为，动力中心应按以下规程处理：
1、拆除计量表进行校验，拆除期间，暂停供水或供电。
    2、责令该用户交计量表校验费、拆装费，此两项费用合计不应低于100元不高于300元，并按2―3倍补交漏计的水电费。
    3、用户交清各种费用或同意从工资中扣清后，待计量表校验完毕即可恢复供应，并记录在案。
    4、住户如发生第二次同类行为，除执行以上条款措施外，对本单位住房要报告领导，要求给予纪律处分，对外单位住房可加倍收费，并无限期延长停供时间，直至该户做出书面保证为止。
    七、自备发电设备供电必须在社会停电状态下进行，并遵守以下规程，以防发生重大事故：
    1、切实保证电流不会串至干线，要将用电设备线路和线网有效隔离。
    2、在投入和退出使用时都应报告动力中心，由动力中心派出电工检查。
    八、当社会停电、停水、降压供水、限电等使我校水电供应紧张时，动力中心应做好调度工作，有权停止部分供水项目（如绿化浇水、操场洒水等）以保证生活用水。
九、本办法解释权归动力中心。




